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81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6.2.12
一、本會第1280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集集共同引水工程後續計畫─『八卦山高地旱灌水源設施營運管理計畫』及『八卦山旱灌抽蓄工程檢討報告』」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報「集集共同引水工程後續計畫-『八卦山高地旱灌水源設施營運管理計畫』及『八卦山旱灌抽蓄工程檢討報告』」，預期計畫完成後，可改善南投縣南投市及名間鄉之水源供應，並促進灌區內農田轉作高經濟作物，有利提升地方產業、農產及觀光效益，亦一併解決超抽地下水問題，達到水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核屬需要，原則同意。

(二)南投縣政府所提營運管理計畫，擬將八卦山高地旱灌水源設施委託民間經營，尚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8條第1項第5款規定，原則同意辦理，並請南投縣政府儘速辦理相關作業，並確實遵照行政院86年7月2日院臺經字第26877號函核示，以自給自足、受益者付費為原則執行。
(三)集集共同引水工程後續計畫期程原核定至96年12月止，本案八卦山旱灌抽蓄工程部分經凍結再檢討後，工程內容不變，執行期程需展延至99年12月，經費以6.83億元為限，請經濟部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送工程會覈實審議，所需經費納入96年度以後之水資源次類別預算內籌應，並以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為執行機關，務必如期完成。
(四)南投縣政府已與彰化及雲林農田水利會完成水源調度移用協商事宜，在不營利及不高於自來水價原則下，請該府於計畫報奉行政院核定後，儘速將水價、營運管理規範、營運管理委員會設置規程及委託經營管理辦法等相關草案送南投縣議會審查通過後，開始收費及運作，並辦理抽蓄相關工程。

(五)本案實施後，原賴以抽灌之地下水井，請南投縣政府停止其水權及抽水，使已超抽之地下水，能有休養復育之機會。
三、「經續會結論『共同意見』具體執行計畫」辦理情形第一次總檢討報告（95年7月28日至95年12月31日）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列入五大套案之243項應辦理事項，同意併入「『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管考作業計畫」處理，本計畫不重複管考。 

(三)未列入五大套案之675項應辦理事項做如下處理：
1.已完成之168項應辦理事項，請列管機關再予檢視，確認已辦理完竣者，可予以解除列管。

2.尚未完成之507項應辦理事項(含經常性或持續辦理之259 項)，由經建會會同研考會、陸委會及主辦機關進行檢討，依重要性區分為「院列管」及「部會自行列管」事項，並修正管考機制如下：

（1）「院列管」事項之後續管考作業每3個月辦理1次，經建會將視必要性予以彙整並陳報行政院。

（2）「部會自行列管」事項每半年彙整1次檢討報告，送列管機關備查。
3.上述已完成事項經檢視尚需繼續列管者，亦比照新修正管考機制辦理。
4.本計畫於執行屆滿一週年，提出執行成果報告函送經續會資深顧問及代表參考。

（散會：下午5時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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